
医药筹-“佑心相伴”患者援助项目

一、项目背景及目的

在罕见病疾病领域里，普遍存在科研投入少、诊断率低,治疗药

品昂贵，缺乏有效治疗手段，且部分患者往往不在医保体系中的情况,

绝大多数患者及家庭面临“病无所医”“医无所药”“药无所保”的

困境。基于此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联合衢州市衢江区生命绿洲公益服

务中心共同发起医药筹-“佑心相伴”患者援助项目。项目计划以符

合项目条件的患者为援助对象，通过为患者提供佑远®（通用名：注

射用醋酸奥曲肽微球）药品援助，帮助患者获得更加及时有效的治疗，

减轻经济压力。

二、项目援助方案

经医生确诊符合用药条件的非医保患者，自行使用 1 瓶的佑远®

（通用名：注射用醋酸奥曲肽微球），为减轻患者经济压力，经项目

办审核通过后，项目办将为其提供 1 瓶佑远®（通用名：注射用醋酸

奥曲肽微球）慈善药品的救助，年度内最多可申请 7次。

特殊说明：审核通过后，患者根据医院处方领取救助药品，最多

领取 1 盒救助药品（援助剂量不超患者自费剂量）；后续申请，一个

自然年内患者仅限申请 7次，领取 7 盒援助药品。

三、资金/药品来源及使用

资金来源：由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提供。

药品来源：由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向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无偿提供

项目援助药品佑远®（通用名：注射用醋酸奥曲肽微球）。（数量以

实际发生为准，如有调整，以实际接收为准）。

四、具体运作方式

1、项目周期

2024 年 12 月起至救助药品发放完毕，具体结束时间会提前 1个

月在网站公布。

2、实施范围



援助范围：全国

援助对象：

1、经项目医生判定可持续使用佑远®（通用名：注射用醋酸奥

曲肽微球）药品并获益的≥18岁的患者；

2、为中国大陆地区（不含港澳台）的患者；

3、非医保低收入患者；

（低收入指家庭低收入， 项目办公室根据患者家庭的收入与支出、

当地的消费水平进行综合性评估，包括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的家庭(家

庭强制性医疗支出占家庭可支付能力的比重等于或超过 40%。长期服

药的低收入患者，核心家庭成员(本人、配偶及子女)年收入上限为

45 (含)万元；直系亲属人均年收入上限为 15 (含)万元的给予援助。）

3、项目申请条件

1、基础条件

①为中国大陆地区（不含港澳台）的患者；

②非医保低收入患者：（低收入指家庭低收入， 项目办公室根据患

者家庭的收入与支出、 当地的消费水平进行综合性评估，包括因病

致贫、因病返贫的家庭(家庭强制性医疗支出占家庭可支付能力的比

重等于或超过 40%。长期服药的低收入患者，核心家庭成员(本人、

配偶及子女)年收入上限为 45 (含)万元；直系亲属人均年收入上限

为 15 (含)万元的给予援助。）

2、医学条件

①经项目医生判定可持续使用佑远®（通用名：注射用醋酸奥曲肽微

球）药品并获益的患者，年龄≥18岁。

②患者自行使用一盒佑远®（通用名：注射用醋酸奥曲肽微球）获得

明确疗效，经项目医生诊断仍需佑远®（通用名：注射用醋酸奥曲肽

微球）继续治疗。

3、其他条件：

患者自行用药佑远®（通用名：注射用醋酸奥曲肽微球）；规格 20mg/

瓶/盒、规格 30mg/瓶/盒）的发票认可日期为 2024 年 10 月 1 日至项



目调整公告期间。

4、患者入组援助材料

首次：（一）患者材料

(1)患者身份证正反面拍照上传;

(2)患者知情同意书；

(3)经济评估表

(4)自购药发票；

（如发票未体现药品名称，还需补充上传用药清单明细）

（二）医学材料

(1)医院开具医学处方(项目医生签字)；

(2)疾病诊断证明（如：诊断书、住院病历、出院小结等含有

疾病诊断内容）

后续:

（1）医院开具医学处方/项目处方笺(项目医生签字)

（2）自购药发票；（如发票未体现药品名称，还需补充上传用药清

单明细）

（3）药品包装盒；（上阶段慈善用药空药盒拍摄空药盒药监码面上

传）。

医学处方分两种情况:1.医院可开具援助的医学处方，以医院

开具材料为准;2.医院无法开具，可使用项目处方笺模板，以上援助

材料中项目处方笺在材料包中有模板。

5、实施安排

患者向医药筹平台申请药品→医药筹平台审核→反馈结果→项

目药房领药(通过)。

五、退出或终止条件

符合以下任何一项的，患者求助申请资格将被立即终止，且无

法继续申请。

1）使用佑远®（通用名：注射用醋酸奥曲肽微球）治疗期间

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患者。



2）患者未按照项目规范要求或拒绝进行医学评估及随访。

3）受助患者死亡（包括自然死亡与宣告死亡）或者因刑事犯

罪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及收监服刑。

4）患者以盈利为目的，将救助药品非法倒卖、销售他人、有

偿转让、或者无偿赠与、与他人交换。

5）患者伪造、篡改、捏造申请资料或者隐瞒申报，提供不实

虚假资料。

6）由于不可抗力、国家政策等因素造成援助药品短缺。

7）患者自愿放弃救助资格。或法定监护人、亲属要求停止使

用项目援助药品。

8）患者不能配合抽查或抽查结果不合格。

9）患者本人、其直系亲属（包括法定监护人）以及其授意的

利害关系人严重干扰项目相关人员正常工作秩序，或为了得到项目救

助，向项目相关人员行贿。

10）项目自然终止、因不可抗力、援助企业经营条件恶化或其

他特殊原因致使项目终止，或项目未终止但援助药品发放完毕。

11）进入新药临床试验或其他援助项目的患者:

12）已过本项目申请截止时间，或者未到申请截止时间但救助

药品已经发放完毕。

若患者使用援助药品期间出现不良反应，根据企业药物警戒部

门要求或协议约定上报流程予以配合上报。

六、项目监察

项目办将对求助中请的患者进行定期抽查，核对个人信息和申

请材料，如拒绝核查、发现与事实不符或欺瞒现象，项目办有权终止

其求助资格。

项目结束后接受民政部相关项目审计或捐赠方邀请第三方进

行项目审计。

项目将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、《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

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等文件精神执行，确保项目规范运行。



七、法律声明

1)本项目为患者自愿求助参加，不收取患者任何费用，患者有

权随时退出本项目。患者选择加入或退出本项目的权利被充分尊重，

任何人从未以任何现金或其他不当利益方式促使、激励患者参加项目。

2)本项目开展过程中由项目人员和其他参与方使用或提供给

患者的任何材料、披露的信息不包含任何产品推广和处方推荐的意图。

3)本项目不影响医生的诊治及处方行为，由医生根据患者疾病

情况和诊疗规范进行治疗。

4)本项目申请及领取药品过程中将收集患者的个人信息、个人

影像及医学材料(“患者信息和材料”)，患者信息和材料由项目保留，

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，患者信息和材料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严格

保密，不会用于任何商业用途，仅用于项目的管理、执行和第三方审

计;除接受监管部门审查监督外，不会披露给其他第三方。

5)本项目为患者自愿申请求助，可能产生的所有用药不良事件，

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，项目不承担责任和义务。涉及到用药不良反

应时，在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前提下，相关患者信息和材料会被披露

给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以及药品不良事件监督部门,其可能会就此进

行跟进和随访,将该患者信息和材料录入到药品不良事件数据库并按

照相关法律规定上报给相关法规部门。

6)本项目提供救助药品为生物制剂，需在 2-8℃温度下的冷藏

链中保存，领取救助药品后未按要求保存而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患者自

行负责。

7)本项目救助药品严禁转让、赠予他人或在市场销售，否则一

经发现，项目有权立即终止患者求助资格并要求返还已获取救助药品

对应的全部市场金额，此外，如项目或任何第三方(包括但不限于)

因此遭受损失的，由患者负责赔偿。

8)本项目的任何信息均以项目平台正式发布的信息为准，项目

不为误信其他渠道信息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。

9)本项目的一切解释权归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所有。



八、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热线: 95761 根据语音提示输入患者身份证号自动匹配；

在线咨询路径：微信公众号：医药筹-发起筹药-咨询顾问；

工作时间:

工作日 ：上午 8:15-12:00、下午 12:30-18:00、晚上

18:30-21:45，（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休息）。


